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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輕症無症狀或快篩陽性個案考生應試安排】

本次考試與 112英聽相同經指揮中心與教育部同意輕症與無症狀確診考生

外出應試。試場安排將於 20 縣市另設立居護考(分)區與一般考生有所區隔

使用教室作為居護試場之考生人數至多為 20人考生間距維持約 2公尺。另有

關中症重症確診考生援例不得應試得另從招生管道進行補救招生管道相

關補救機制請依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所公告資訊為準。 

一、 建置「COVID-19自主填報專區」請考生務必主動填報、告知 

為保障整體考生應試安全並於考前進行適當試務安排本會除援例專案與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相關單位勾稽確診考生名單外並建置「COVID-19自主填

報專區」。若考生於本次考試當日屬於確診輕症無症狀或快篩陽性個案

請依知悉時間起至「COVID-19自主填報專區」進行自主填報作業填報系統將

於 112年 1月 8日(日)上午 9時起開放。 

一考生自「COVID-19自主填報專區」開放後至應試當日零時前知悉應試期

間屬於「確診輕症無症狀且未解除隔離」或「經家用抗原快篩呈現

陽性」者 

1、請考生依所選考科目之考試開始日於下表填報時間內至「COVID-19

自主填報專區」填寫相關資料並依系統指示上傳切結書。 

選考科目之考試開始日 填報期間 

112.01.13(五) 112.01.08(日) 9:00 至 112.01.12(四)23:59 

112.01.14(六) 112.01.08(日) 9:00 至 112.01.13(五)23:59 

112.01.15(日) 112.01.08(日) 9:00 至 112.01.14(六)23:59 

2、考生進行資料填寫並上傳切結書即完成自主填報作業本會將編配考

生至居家照護考分區應試請務必下載或列印「確診輕症無

症狀、快篩陽性個案考生通報單」並留意通報單所示新編定之居護

考分區與試場考試當日若未依通報單所示至指定之居護考分

區或試場應試將提報考試委員會審議扣減該節成績 1 級分並視

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全部成績。 

3、特別提醒考生考試地點、試場與座位安排須由「COVID-19自主填

報專區」進行查詢而非原試場查詢系統。另居護考分區試場不

開放查看試場請考生於「COVID-19自主填報專區」查覽或列印試場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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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生於其應試當日零時起才知悉應試期間屬於「確診輕症無症狀且

未解除隔離」或「經家用抗原快篩呈現陽性」者 

1、請至原編配之一般考分區應試且無論是否完成填報均應於進

入考分區時主動告知試務人員以另行安排適當試場應試與一

般考生試場有所區隔。 

2、考生若未主動填報或告知經查證屬實將提報本會大考中心考試委

員會審議情節重大者以取消考試資格論處填報或告知不實者亦

同。 

二、 考生前往應試地點交通方式 

考生前往居家照護考分區之交通方式得以同住親友 1人以汽、機車接

送或搭乘防疫計程車考生自付車資避免自行騎腳踏車或步行當日考試

結束後應立即返回隔離場所。 

建議考生優先選擇由同住親友以汽、機車接送已透過各縣市政府完成防疫

計程車調派之考生務請依約按時搭乘以免造成社會資源浪費。考生如因搭乘

防疫計程車致延遲考試入場時間者於當節考試 60分鐘內均可入場考試該節

考試結束時間亦隨之順延。 

考生若於其應試當日零時起才知悉屬確診輕症無症狀或快篩陽性個案

其前往原編配之一般考分區的交通方式比照居家照護考分區考生得

以同住親友 1人以汽、機車接送或搭乘防疫計程車考生自付車資避免自

行騎腳踏車或步行。 

三、 考生應試之相關提醒事項 

一屬身心障礙、重大傷病或突發傷病考生均可申請 1位親友陪考其餘考

生一律不開放親友陪考。 

二應試時所使用之答題卷無考生本人姓名及應試號碼但考生仍須於考試開

始鈴響起於所使用之答題卷的「確認後考生簽名」欄簽全名未依規定

以正楷簽全名者仍會依違規處理辦法扣減該節成績 1級分。 

三中午用餐由考分區代訂便當請考生於「COVID-19 自主填報專區」

勾選葷食或素食考試當日由考分區依類別送餐一律於試場內原座

位使用隔板用餐。 

四應試期間以不移動考分區為原則若因解除隔離身分由確診轉變為

自主健康管理者將安排於該居家照護考分區之備用試場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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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居家照護考(分)區試場考前不開放查看。

疫情期間請考生務必做好個人防疫措施避免至人群聚集處。本會會隨時

關注疫情變化配合指揮中心最新防疫指引及教育部規範調整應變事宜敬請考

生及家長留意本會公告訊息。 


